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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

做好建设项目考古工作的通知 

通政办发〔2023〕40号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，市有关部门和

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

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54号）和《省委

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

传承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苏办厅字〔2022〕33号）精神，加强文

物保护利用工作，提高考古效率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更好服务经济

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考古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行考古前置 

全市以下区域内通过出让或划拨方式供应的建设用地，实行

考古前置制度，在土地收储入库或出让、划拨前，须依法完成考

古调查勘探和发掘： 

（一）已划定公布的地下文物埋藏区； 

（二）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； 

（三）占地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的； 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区域。 

下列区域出让或划拨的建设用地可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：省

级以上（含省级）开发区完成文物资源区域评估且明确无需考古



 

— 2 — 

的；交通、水利等可以参照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要求进行考

古调查勘探的线性工程项目；历史上已经开展过考古调查勘探和

发掘，并获得文物部门相关意见的；对既有地下管线、道路、广

场、绿地、厂区等建设工程进行改造，且施工不超过原有区域和

深度的或原有深度已挖至生土层的。 

二、提高考古效率 

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属省、国家文物部门行政审批事项，各

地要超前谋划、精心组织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（一）考古调查勘探。需要开展考古调查勘探的出让类地块，

由相关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或其委托的单位在土地前期开发过程

中向省文物部门申请考古调查勘探许可。划拨类地块由划拨用地

单位在城建计划批准前或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前向省文物部门申

请考古调查勘探许可。申请内容主要包括申请表、请示件和建设

工程范围等材料。考古申请单位根据省文物部门关于申请地块考

古调查勘探的批复，依法依规确定考古调查勘探单位（应具备独

立法人资格和考古发掘资质），做好场地清理工作，确保符合调

查勘探进场条件。同时，明确调查勘探时限，其中占地面积在5

万平方米以内（含5万平方米）的，原则上须在30个晴好日内完

成调查勘探；5万平方米以上的，每增加3000平方米时限延长1

个晴好日。考古调查勘探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考古调查勘探

工作报告。 

（二）考古发掘。对经过考古调查勘探，发现有地下文物遗



 

— 3 — 

存，经组织调查勘探的文物部门与考古申请单位商定确需发掘的，

在考古申请单位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后，由考古发掘单位向省文物

部门提出发掘申请，在收到国家文物部门颁发的考古发掘证照后，

进场开展考古发掘工作。考古发掘面积、时限由考古发掘单位根

据地下文物遗存埋藏情况科学合理确定。发掘中如遇重要考古发

现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

执行，并及时向省、市文物部门报告。考古发掘结束后10个工作

日内完成考古发掘工作报告。 

（三）考古验收。考古调查勘探、发掘结束后，按照相关规

定由省文物部门组织验收，并出具相关用地意见。 

（四）考古结果应用。考古工作通过省文物部门验收后，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文物部门应及时将省文物部门用地意见函告考古申

请单位和相关部门。各相关部门、单位应严格落实用地意见的要

求。如考古过程中遇有重要考古发现，需要调整用地规划的，由

相关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按有关程序予以调整。 

三、明晰工作责任 

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、文物部门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等应

建立有效沟通协作机制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共同推动做好考古前置

工作。 

（一）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职责 

1. 编制年度计划，落实经费。及时编制拟储备、出让和划

拨土地考古调查勘探年度计划，落实考古经费预算。考古收费标



 

— 4 — 

准按照《江苏省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经费预算办法》进行测算。

出让地块所需考古费用纳入土地前期开发成本。划拨地块所需考

古费用由用地单位承担，用地单位无力承担考古费用的，报同级

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协调解决。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2. 调查已知文物分布情况。组织调查相关地块地面文物分

布情况及是否开展过考古，明确地块内文物遗存情况。 

3. 做好前期准备，确保具备考古工作实施条件。在考古工

作进场前，应确保地块权属清晰，具备明确的考古调查勘探区域

边界桩点或者围挡，硬化地面、覆土、建筑垃圾、农作物等障碍

物已清除，除规划保留外无建（构）筑物，地下管线具体位置标

识清晰，并协调解决考古过程中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，确保考古

工作顺利开展。 

（二）文物部门职责 

1. 加强文物信息共享。及时将地下文物埋藏区、省级以上

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等最新信息与自然资源

和规划部门共享。 

2. 审核年度土地供应计划。根据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供

的年度土地供应计划，对需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地块提

出审核意见，并将相关信息及时告知相关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、

用地单位及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。 

3. 加强考古指导和监管。对未启动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

地块，应及时提醒督促地块所在地政府（管委会）、用地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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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省文物部门的委托，指导考古申请单位依照相关规定自行确

定考古调查勘探单位（省文物局已明确考古调查勘探单位的除

外），并督促考古调查勘探单位按照《考古勘探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

科学开展考古工作。 

4. 做好考古成果应用。通过持续积累考古资料，逐步建立

全市地下文物情况数据库，编制地下文物分布信息示意图。 

（三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职责 

1. 加强供地信息共享。及时将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等信息与

文物部门共享。 

2. 加强考古地块审核把关。对照文物部门推送的已划定公

布的地下文物埋藏区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

制地带等信息，以及文物部门提供的需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

掘的地块信息，对实行考古前置的地块，未取得文物部门出具明

确考古调查和发掘意见的，不予入库或出让。 

3. 做好考古成果应用。将文物部门提供的考古成果数据及

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本通知自2023年8月1日起实施。2023年7月31日前已取得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项目，其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，按照《江苏

省文物保护条例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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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3年6月30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
